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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2016）锦律非（证）字第 122-7 号

致：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数码”、“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并根据发

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工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锦天城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查验原则，对发行人已经提供的与本次发行

上市有关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于2016年 6月15日出具了《上

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天地数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分

别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出

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

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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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2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发出

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1497 号），本所律师

对该反馈意见要求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的事项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

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及相应补充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要求发行人律师进一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的事项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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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锦天城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及相应补充律师工作报告的基础上，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天

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及相应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中

所使用的释义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须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

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及相应补充律师工作报告一并使用，

《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及相应

补充律师工作报告等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法律意

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及相应补充律师工作报

告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

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及相应补充

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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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请发行人说明：（1）历次增资或股权转让的背景和原因、定价依据、

所履行的法律程序，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2）股东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

东、董监高、其他核心人员以及本次发行上市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是否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对

赌协议等特殊安排，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股东与发行人、发行人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是否存在业务、资金往来；（3）所有自然人股东最近 5年履历情况；

非自然人股东的股权结构，追溯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说明主要股东、合伙人、

实际控制人最近 5年的简历；（4）所有退出股东的背景情况，主要履历情况；

（5）股东对外投资情况，该等投资企业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或上下游关

系，是否与发行人及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存在资金、业务往来；对股东的核

查请追溯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6）私募投资基金股东是否按照《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请保荐机构、发行人

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

回复：

（一）历次增资或股权转让的背景和原因、定价依据、所履行的法律程序，

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1、历次增资或股权转让的背景和原因、定价依据、所履行的法律程序

（1）2002年 7月，第一次增资至 600万元

1）法律程序

2002年5月22日，浙江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浙天评字（2002）

第1715号《杭州天地数码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基准日为2002

年4月30日，评估结果为天地技术资产账面价值为2,797,982.68元，评估价值为

16,242,493.42元；负债账面价值为1,517,982.68元，评估价值为1,517,982.68

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280,000.00元，评估价值为14,724,510.74元。 其中，

无形资产热转印碳带技术账面价值为200,000.00元，评估价值为12,3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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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7日，天地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600万元，

其中新增500万元注册资本由阮雅静认购91.63万元（无形资产出资58.13万元、

净资产出资33.50万元）、阮雅强认购55.64万元（无形资产出资22.39万元、净

资产出资33.25万元）、王培成认购55.64万元（无形资产出资22.39万元、净资

产出资33.25万元）、潘浦敦以无形资产认购32.10万元、陈伯川以无形资产认购

10.70万元、周家麟以无形资产认购4.29万元、杭州高科以货币认购122万元、杭

州高新以货币认购36万元、曼哈顿创投以货币认购42万元、刘建海以货币认购25

万元、韩琼以货币认购25万元。

2002年7月23日，浙江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浙天验字（2002）

第2479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02年7月23日止，天地有限已收到股东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5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250万元，无形资产出资150万

元，净资产出资100万元。

2002年7月25日，天地有限原股东与杭州高科、曼哈顿创投、杭州高新、刘

建海和韩琼签订了《无形资产作价入股协议书》，确认无形资产评估价格为1,230

万元，各方确认作价人民币170万元投资入股（包含2002年4月已出资20万元），

技术成果出资占全部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8.33%。

2002年8月22日，阮雅静、阮雅强、王培成、潘浦敦、陈伯川、周家麟签订

了《关于非专利技术权属的声明》，确认无形资产“热转印碳带”该项非专利技

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由天地有限享有，上述股东不再享有该项非专利技术的

所有权和使用权。

2002年7月31日，天地有限办理完成了本次增资事项工商变更登记。

2）背景原因

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增资的股东访谈以及股东出具的《确认函》，本次增资

一方面系通过引入新股东筹措资金满足生产经营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了激励韩

琼、刘建海，使其在成为公司股东后为天地有限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努力。本次增

资前，天地技术与天地有限在股东、核心技术上基本相同，且在主营业务上存在

同业竞争。通过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核心技术的完备性，完善公司在人员、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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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另外，以天地技术的资产出资，能防止天地有限原

股东股权在本次增资中被过度稀释。

3）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时距离天地有限设立时间较近，故本次增资按照出资额作价1元。

（2）2005年 8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1）法律程序

2005年7月25日，天地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部分股东股权转让事宜，

具体股权转让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金额

（万元）

转让比例

（%）

出资方式（万元）

货币 非货币财产

杭州高科
潘浦敦 66.50 11.083 66.50 --

阮雅静 55.50 9.250 55.50 --

曼哈顿创投 刘建海 42.00 7.000 42.00 --

陈伯川
潘浦敦 14.92 2.487 -- 14.92

刘建海 0.78 0.130 -- 0.78

王培成
韩琼 76.56 12.760 20.92 55.64

关健 5.08 0.847 5.08 --

阮雅强

阮雅静 30.56 5.093 9.48 21.08

刘建海 34.56 5.760 -- 34.56

谢党 9.00 1.500 9.00 --

关健 0.92 0.153 0.92 --

雷勇 3.00 0.500 3.00 --

肖锐 1.80 0.300 1.80 --

颜晨曦 1.80 0.300 1.80 --

周家麟
阮雅静 2.00 0.333 2.00 --

韩琼 4.29 0.715 -- 4.29

阮雅静
刘建海 6.47 1.078 -- 6.47

韩琼 2.96 0.493 -- 2.96

上述股东之间分别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协议》，针对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

约定，股权转让价格按照注册资本1:1平价转让。

2005年8月16日，天地有限办理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背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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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股权转让涉及股东的访谈及股东出具的《确认函》，本

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天地有限尚在初创时期，当时经营较为困难，故上述部分主

体决定转让持有的全部股权。同时，随着天地有限生产经营的开展，潘浦敦、韩

琼、刘建海作为天地有限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对天地有限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故三人受让了上述主体的部分股权。

3）定价依据

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股权转让涉及股东的访谈及股东出具的《确认函》，本

次股权转让价格系由各方根据转让时的公司净资产及经营情况协商确定。

（3）2007年 12月，第二次股权转让及增加注册资本至 870万元

1）法律程序

2007年11月20日，天地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肖锐将其持有的1.8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0.300%）转让给阮雅静，股东雷勇将其持有的3万元出

资额（占注册资本0.500%）转让给阮雅静。同日，上述主体之间分别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格按照注册资本1:1进行转让。

2007年11月30日，天地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870万元，

其中新增270万元注册资本由阮雅静认购103.28万元、潘浦敦认购62.02万元、刘

建海认购41.81万元、韩琼认购62.89万元。

2007年12月9日，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浙天验（2007）298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2007年12月7日止，天地有限已收到阮雅静、潘浦敦、刘

建海和韩琼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270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2007年12月18日，天地有限办理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2）背景原因

根据本所律师对雷勇、肖锐的访谈，本次转让的原因系雷勇、肖锐辞去在天

地有限的职务，同时基于个人资金需要将所持股权转让给阮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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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的原因系全体持有非货币财产出资金额的股东以等值于各自持有

非货币财产的金额的货币增加注册资本，并通过本次增资，将非货币出资比例将

至19.54%，以解决2002年7月无形资产出资瑕疵的问题。

3）定价依据

根据本所律师对雷勇、肖锐的访谈以及阮雅静出具的《确认函》，本次股权

转让按照注册资本平价转让，价格参考公司净资产状况，由各方协商确定。

（4）2010年 12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1）法律程序

2010年10月31日，天地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阮雅静分别将其持有

公司的1.26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0.210%）、9.06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

1.510%）、7.296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1.216%）转让给汪欣、谭望平、丁立

新；潘浦敦将其持有公司的3.504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0.584%）转让给丁立

新；刘建海将其持有公司的2.94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0.490%）转让给谭望平；

韩琼将其持有公司2.94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0.490%）转让给汪欣。同日，阮

雅静、刘建海分别与谭望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格按照注册资本

1:2进行转让；阮雅静、潘浦敦分别与丁立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

价格按照注册资本1:2.93进行转让；阮雅静、韩琼分别与汪欣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股权转让价格按照注册资本1:2.93进行转让。

2010年12月7日，天地有限办理完成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背景原因

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股权转让相关股东的访谈及阮雅静出具的《确认函》，

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对天地有限员工汪欣、丁立新予以激

励。谭望平本次受让股权之时，从事设备运作、节能管理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

在设备管理和运作上能够为天地有限带来帮助。同时，其兄谭耀平为天地有限聘

任的外部技术顾问，故向其转让了部分股权。

3）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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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股权转让相关股东的访谈及阮雅静出具的《确认函》，

汪欣、丁立新、谭望平股权受让的价格以天地有限截止2010年10月31日的净资产

值为参考依据，同时为了激励谭望平在设备运作、节能管理等方面为天地有限带

来的贡献，并考虑到其兄谭耀平为天地有限聘任的外部技术顾问，谭望平受让股

权的价格低于汪欣、丁立新的股权受让价格。

（5）2012年 6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628.2723万元

1）法律程序

2012年6月5日，天地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628.2723

万元，其中新增28.2723万元注册资本中朱利利认购3.0873万元、周佩锋认购

3.7765万元、章华萍认购3.4003万元、常正认购1.1271万元、陈志伟认购0.9832

万元、马利军认购0.9738万元、鞠春伟认购0.9543万元、应佩佩认购0.7294万元、

骆艳0.3412万元、孙花认购0.1885万元、陈芳芳认购0.1451万元、白凯认购3.1414

万元、杨晓华认购3.1414万元、董立奇认购2.1990万元、柳雁认购2.1990万元、

卢惠民认购1.8848万元，增资价格按照注册资本1:12.88进行增资。

2012年6月8日，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验[2012]179号《验资报

告》，经审验，截至2012年6月7日止，天地有限已收到股东缴纳的人民币共计

364.1400万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28.2723万元，计入资本公积335.8677万元。

2012年6月13日，天地有限办理完成了本次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背景原因

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增资股东的访谈及核查了增资的相关协议文件，本次增

资系为了激励公司在职员工。

3）定价依据

根据新增股东与公司签订的《员工入股协议》，本次增资价格以公司截至2011

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4,259万元（合并报表数）及公司土地房产增值3,833

万元，合计8,092万元为定价依据，确定本次增资价格为每元出资额12.88元。

（6）2013年 1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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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程序

2013年1月10日，天地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孙花将其持有的0.1885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0.0300%）转让给朱利利、股东周佩锋将其持有的3.7765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0.6011%）转让给周国元。同日，上述股东之间分别签

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格13.20元/股。

2013年1月30日，天地有限办理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2）背景原因

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股权转让股东的访谈，孙花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其辞

去公司职务和个人资金需要；周国元为周佩锋的父亲，本次转让系父女之间就财

产进行了分配和安排。

3）定价依据

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股权转让股东的访谈，本次股权转让以孙花、周佩锋于

2012年6月的出资金额并加上3个月的利息（年利率10%）为定价依据。

（7）2013年 11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1）法律程序

2013年11月9日，天地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阮雅静分别将其持有

的84.8168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13.5000%）、60.9309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

本9.6982%）、25.1309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4.0000%）、12.5654万元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2.0000%）转让给严金章、升华集团、韩琼和枣一兵。

同日，阮雅静分别与严金章、升华集团、韩琼和枣一兵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转让给上述主体的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4252.5000万元、3054.9330万元、

330万元和660万元。

2013年11月15日，天地有限办理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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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景原因

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股东的访谈及阮雅静出具的《确认函》，

本次股权转让系阮雅静出于身体健康状况无法继续履行工作职责，同时需要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筹集资金用于身体治疗休养，因此将持有的全部天地有限股权予以

转让。

3）定价依据

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股东的访谈及阮雅静出具的《确认函》，

本次股权转让中，转让给严金章和升华集团的价格为50.14元/股，转让给枣一兵

的价格为52.53元/股，价格差异是由于分红原因造成的。阮雅静转让给韩琼的价

格为13.13元/股，是为了保证韩琼、潘浦敦、刘建海仍为公司共同控制人，减少

阮雅静退出后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系阮雅静与严金

章、升华集团、枣一兵、韩琼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均高于天地有限截至2013

年6月30日的每股净资产。

（8）2014年 5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4,893.8000万元

1）法律程序

2014年4月7日，天地数码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4893.8000

万元，其中新增93.8000万股由杭州冠硕认购31万股、张群华认购40万股、李宏

认购3万股、张书韬认购2.2000万股、江涛认购2.2000万股、官涛认购2.2000万

股、林观杰认购2.2000万股、张改勤认购2.2000万股、孙梅花认购2.2000万股、

张连军认购2.2000万股、周家峰认购2.2000万股、应菲敏认购2.2000万股，认购

价格为2.0842元/股。

2014年4月29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14]81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4年4月28日止，天地数码已收到杭州冠硕、

张群华、李宏、张书韬、江涛、官涛、林观杰、张改勤、孙梅花、张连军、周家

峰、应菲敏缴纳的人民币1,954,985.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合计938,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1,016,985.00元，各出资者均以货币出资。

2014年5月5日，天地数码办理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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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景原因

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次增资股东的访谈及核查了增资的相关协议文件，本次新

增的11名自然人股东为公司员工，杭州冠硕为员工持股平台，其合伙人均为公司

员工，故本次增资为了激励公司在职员工。

3）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价格以坤元评估出具的《杭州天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拟变更设立为

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相关资产及负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2014]17号）中资产净额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12

月31日，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100,040,582.67，本次增资每股价格为2.0842

元。

（9）2015年 3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1）法律程序

2015年3月31日，天地数码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应菲敏将其持有的

22,000股（持股比例为0.0450%）转让给杭州冠硕。同日，双方签订了《股份转

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60,648元。

2）背景原因

根据本所律师对应菲敏的访谈，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应菲敏辞去公司职务

和个人资金所需。

3）定价依据

根据本所律师对应菲敏的访谈，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杭州天辰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出具的《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杭州天辰评报[2015]第012号）中净资产评估值

为定价依据。经评估，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134,907,560.11元。本次股权转让

价格为每股2.76元。

（10）2015年 6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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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程序

2015年6月，陈芳芳将其持有的11,086股（持股比例为0.0227%）以人民币

26,163元价格转让给杭州冠硕；骆艳将其持有的26,068股（持股比例为0.0533%）

以人民币61,520.48元价格转让给杭州冠硕。

2）背景原因

根据本所律师对陈芳芳、骆艳的访谈，陈芳芳、骆艳本次股份转让的原因系

两人离职，将股份转让以满足资金需要。

3）定价依据

根据本所律师对陈芳芳、骆艳的访谈，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杭州天地数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杭州天辰评报

[2015]第012号）中的净资产评估值并扣减陈芳芳、骆艳获得的2014年分红款为

定价依据，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每股2.36元。

（11）2015年 10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1）法律程序

2015年6月30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杭州市滨江区人民

政府出具了区办简复第20150015号《公文处理简复单》，同意杭州高新所持的天

地数码股权采取公开转让方式。2015年8月19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资产

经营公司出具了《关于明确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处置方案的批

复》（杭高资[2015]15号），同意杭州高新将其持有天地数码275.04万股股权采

取公开转让方式退出。

2015年8月9日，天健所出具了天健审[2015]6706号《审计报告》，经审验，

截至2015年6月30日，天地数码所有者权益为79,721,874.29元。

2015年8月28日，坤元评估出具了坤元评报[2015]452号《杭州高新担保有限

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对象为天地数码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基准日为2015

年6月30日，评估价值为392,4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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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9日，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钱江创投和金投智汇签

订了《成交确认书》，确认杭州高新持有的天地数码275.04万股股权（持股比例

为5.6202%）成交价格为2,206万元。同日，杭州高新与钱江创投和金投智汇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钱江创投以7,850,254.44

元价格受让978,760股（持股比例为2%）、金投智汇以14,209,745.56元受让

1,771,640股（持股比例为3.6202%）。

2）背景原因

经核查，杭州高新系退出投资，并获得相应的股权投资收益。

3）定价依据

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系以坤元评估于2015年8月28日出具的《杭州高新有

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5]452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2015

年6月30日，杭州高新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392,400,000.00元。

2、历次增资或股权转让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经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历次增资或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资料并对涉及股

东进行了访谈或取得了相关股东出具的确认文件，登陆中国法院裁判文书网、浙

江法院公开信息网、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查询发行人的诉讼情

况，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历次增资或股权转让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情况。

（二）股东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其他核心人员以及本次发行

上市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是否存在委托持

股、信托持股，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安排，是否存在纠纷或

潜在纠纷；股东与发行人、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存在业务、资金往来

经核查，股东韩琼系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股东潘浦敦系发行人董事、副

总经理，股东刘建海系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股东白凯系发行人董事，股东谢

党系发行人副总经理，股东张群华系发行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股东杨晓华

系发行人财务总监，股东柳雁系发行人监事会主席，股东杭州冠硕系发行人及子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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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访谈及核查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调查表》，确认发行人董事钱海平、卢伟锋

在股东升华集团中任职，其中钱海平担任升华集团董事并持有2.60%股权，卢伟

锋担任升华集团战略投资部总经理职务。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股东的访谈，确认发行人股东丁立新与张书韬系夫妻

关系，钱江创投和金投智汇均系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

的私募基金，发行人股东韩琼、潘浦敦、刘建海之间签署了《共同控制协议》。

除前述情况外，发行人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同时，根据发行人股东填写的《股东情况调查问卷》、报告期内天健出具的

《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股东的访谈，确认除上述关联关系外，股东与

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董监高、其他核心人员以及本次发行上市中介机构及签字

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与发行

人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安排，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股东与发行人、发

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不存在业务、资金往来。

（三）所有自然人股东最近五年履历情况；非自然人股东的股权结构，追

溯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说明主要股东、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的简历

1、所有自然人股东最近五年履历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调查表》、

《股东情况调查问卷》等文件并对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人员进行了访谈，确认发行人全体自然人股东最近5年的履历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最近五年简历

1 韩琼 天地数码董事、董事长、总经理

2 潘浦敦 天地数码董事、副总经理

3 刘建海 天地数码董事、副总经理

4 严金章 德清振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5 枣一兵 珠海市凯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6 谭望平 2012年至今，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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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丁立新 天地数码高级工程师

8 谢党 天地数码副总经理

9
关健

2012年至2017年3月任天地数码销售经理，已离职，目前在家

休息

10
张群华

2008年至2013年担任浙江古纤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

务总监；2014年至今担任天地数码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1 汪欣 杭州健硕、北京健硕部门经理

12 周国元 2012年至2014，个体经营，目前在家休息

13 章华萍 天地数码营销中心副总

14 朱利利 天地数码客服经理

15 白凯 广州健硕经理、天地数码生产运营总监

16 杨晓华 天地数码财务经理、财务总监

17 柳雁 天地数码总经办主任、监事

18 董立奇 天地数码会计

19 卢惠民 2012年至2015年任天地数码设备工程师，已退休

20 颜晨曦 天地数码研发工程师、总监助理

21 常正 天地数码区域经理

22 陈志伟 天地数码区域销售经理

23 马利军 天地数码营销中心副总

24 鞠春伟 2012年至2016年任天地数码销售，已离职，目前在家休息

25 应佩佩 天地数码销售经理

26
李宏

2012年至2014年，浙江紫金港胶带有限公司经理；2014年至今，

天地数码工艺部经理

27 张书韬 天地数码高级工程师

28 江涛 天地数码生产部门经理

29 官涛 天地数码生产部门经理

30 林观杰 天地数码工艺部主管

31 张改勤 天地数码品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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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孙梅花 天地数码采购主管

33 张连军 天地数码人力资源经理

34 周家峰 天地数码生产部门经理

2、非自然人股东的股权结构，追溯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说明主要股东、

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的简历

就发行人的非自然人股东的股权结构及其主要股东、合伙人、实际控制人的

履历情况，本所律师取得了发行人的全套工商材料、发行人非自然人股东的工商

登记信息、金投智汇、钱江创投提供的股权结构图、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泰恒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表、最新章程；登陆全国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系

统、企查查等网站逐项核实了非自然人股东穿透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的具体情

况；穿透后其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者其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自然人的，

由该自然人填写问卷调查获取其最近五年的简历等方式进行核查。经核查，发行

人非自然人股东为升华集团、金投智汇、钱江创投、杭州冠硕等四位，其具体情

况如下：

（1）升华集团

1）基本情况

升华集团注册于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5217338385130，住所为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夏士林，

注册资本为8,054.29万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升华集团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4,027.1500 50.00

2 夏士林 3,060.6302 38.00

3 吴梦根 402.7145 5.00

4 钱海平 209.4114 2.60

5
德清升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4.9772 1.80

6 鲍希楠 88.592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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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坝塘 40.2715 0.50

8 王锋 40.2715 0.50

9 王菊平 40.2715 0.50

合计 8,054.2900 100.00

2）穿透核查

升华集团的两个非自然人股东穿透至自然人或国资/集体主体的具体情况如

下：

①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登记于德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330521744127215C，住所为钟管镇政府大楼，法定代表人姚春清，

注册资本为2,8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钟管镇镇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2,800 100

合计 2,800 100.00

②德清升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德清升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登记于德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330521307386374E，主要经营场所为德清县武康镇志远南路425

号，合伙人为：夏士林、王锋、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钱海平、夏一萍。

A、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登记于德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5217338385130，住所为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夏士林，

注册资本为8,054.29万元，其股东为夏士林、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吴梦根、钱海平、鲍希楠、王菊平、王锋、罗坝塘、德清升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如前文所述，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钟管镇镇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德清升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夏士林、王锋、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钱海平、夏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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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五年的简历

如前文所述，升华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其唯一股东为钟管镇镇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的基本情况详见上文所述。

（2）金投智汇

1）基本情况

金投智汇成立于2015年10月10日，注册于杭州市江干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4MA27W10K81，住所为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33号三新大

厦1957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

企业，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投智汇的合伙份额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合伙份额（万元） 合伙比例（%）

1
麦宇（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000 40.00

2 杭州金投江干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990 39.90

3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 6.00

4 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 3.00

5 吴劼 300 3.00

6 王丽 290 2.90

7 高志良 200 2.00

8 周锡华 200 2.00

9 梁小龙 120 1.20

合计 10,000 100.00

2）穿透核查

金投智汇的四个非自然人合伙人穿透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麦宇（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麦宇（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登记于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6MA28R2MT8Y，主要经营场所为浙江省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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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西湖区科技经济区块16号3幢211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毛建云，合伙人为：毛

建云、叶赴春、章庆良、许水木、张铉沁、金晓敏、俞柏林、田瑛。

②杭州金投江干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金投江干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登记于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434187657X7，住所为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137号二

楼-268，法定代表人应叶萍，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金投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0.50

2 杭州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9,900 49.50

3 杭州市江干区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50.00

合计 20,000 100.00

A、杭州金投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金投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于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43282599728，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2-6

号32楼3201-4室，法定代表人应叶萍，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 100.00

合计 5,000 100.00

a.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登记于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02539314877，住所为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155号中财发展

大厦12楼，法定代表人张锦铭，注册资本为500,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市人民政府 5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 100.00

B、杭州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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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登记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100328155225B，住所为杭州市上城区国货路7号503室，法定代表人应

叶萍，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如前文所述，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市人民政府。

C、杭州市江干区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江干区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登记于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40609629144，住所为杭州市江干区太平门直街260

号三新银座1124室，法定代表人陈雅会，注册资本为22,5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江干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2,500 100.00

合计 22,500 100.00

a．杭州江干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江干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登记于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4747182033H，住所为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机场

路一巷20号二楼，法定代表人肖硕，注册资本为300,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市江干区财政局 300,000 100.00

合计 300,000 100.00

③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登记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330100470106408J，住所为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155号，法定代表人杨

跃杰，注册资本为240,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0,000 100.00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3-3-1-6-23

合计 240,000 100.00

如前文所述，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市人民政府。

④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登记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104555185563M，法定代表人汤超，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住所为杭

州市江干区新塘路33号三新大厦1969室，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 60.00

2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0 25.00

3 浙江华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 15.00

合计 1,000 100.00

A、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如前文所述，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市人民政府。

B、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如前文所述，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市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市人民政府。

C、浙江华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华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登记于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05802898582，主要经营场所为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慈城镇慈湖人家317号106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叶赴春，合伙人为：叶赴春、叶

秋蔚。

3）最近五年的简历

如前文所述，金投智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

控股股东为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

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上文所述。

（3）钱江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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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钱江创投成立于2010年9月25日，注册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301005605984266，住所为杭州市拱墅区董家弄60号5层509室，法

定代表人为汤超，注册资本为11,25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钱江创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溢福夏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50 40.4444

2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50 14.6667

3 浙江华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 13.3333

4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 8.8889

5 沈志坤 700 6.2222

6 浙江中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 4.4444

7 金顺进 540 4.8000

8 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0 4.0000

9 陈洁 360 3.2000

合计 11,250 100.0000

2）穿透核查

钱江创投的六个非自然人合伙人穿透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泰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

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杭州市财

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金融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华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合伙人为叶赴春、叶秋蔚,具体穿透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的具体情况详见

前述金投智汇穿透情况说明。

②杭州溢福夏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溢福夏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登记于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2MA27XWMY2Y，主要经营场所为浙江省杭州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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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复兴路437号119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丁红，合伙人为：丁红、深圳前海迅

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杭州鸿泰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A、深圳前海迅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迅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登记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440300354478132W，住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 号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林峰，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吕林峰 1,900 95.00

2 王丽娜 100 5.00

合计 2,000 100.00

B、杭州鸿泰陶瓷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鸿泰陶瓷制品有限公司登记于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301027324105157，住所为上城区凤凰城2幢2单元1004室，法定代

表人郑国海，注册资本为23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郑国海 230 100.00

合计 230 100.00

③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如前文所述，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市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市人民政府。

④浙江华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如前文所述，浙江华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叶赴春、叶秋

蔚。

⑤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如前文所述，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为杭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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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浙江中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中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登记于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000667112254M，住所为杭州市白石巷258号10楼1005室，法定代表人

为冯广耀，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 1,200 60.00

2 浙江经协物资租赁有限公司 800 40.00

合计 2,000 100.00

A、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登记于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00014291123XJ，住所为杭州市白石巷258号，法定代表人为刘振辉，注

册资本为10,000万元，其公示的截止2017年7月31日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任曲平 377 3.77

2 张中木 956.036 9.56

3 钟标 160 1.60

4 冯广耀 477.036 4.77

5 上海磐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37.75 9.38

6 尹小娟 917.496 9.18

7 周倓 956.036 9.56

8 余小东 140 1.40

9 浙江省协作大厦有限公司 700 7.00

10 梁健平 200 2.00

11 史涛 216.18 2.16

12 赵位定 956.036 9.56

13 罗建荣 180 1.80

14 顾伟良 200 2.00

15 张文苗 200 2.00

16 刘振辉 1287.16 12.87

17 周泓 8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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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张珍献 840 8.40

19 孟照功 200 2.00

20 朱英 19.27 0.19

合计 2,000 100.00

a.上海磐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磐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登记于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310118572716987X，主要经营场所为青浦区青安路958号4幢3层J

区325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赵位定，其公示的截止2017年1月23日的合伙人出资

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份额（万元） 合伙比例（%）

1 王海军 60 6.40

2 吴勇骏 6 0.64

3 赵位定 382.66 40.81

4 王卫国 20 2.13

5 张法林 20 2.13

6 陈峰 26 2.77

7 应成君 40 4.26

8 傅备菲 10 1.07

9 翁庆瑞 20 2.13

10 廖晓羽 4 0.43

11 虞承静 36 3.84

12 周坚 16 1.71

13 李冬寅 10 1.07

14 何淑君 100 10.66

15 程剑辉 50 5.33

16 连淑丽 10 1.07

17 张玉铁 10 1.07

18 汤卫星 20 2.13

19 张薇 4 0.43

20 陈益建 20 2.13

21 陈建聪 73.09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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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0 100.00

b.浙江省协作大厦有限公司

浙江省协作大厦有限公司登记于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0001429446486，住所为杭州市潮王路208号浙江协作大厦，法定代表人

为林瑛，注册资本为8,19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省政府经济合作交流办公室 8,190 100.00

合计 2,000 100.00

B、浙江经协物资租赁有限公司

浙江经协物资租赁有限公司登记于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0001429363302，住所为杭州市白石巷258号10楼1006室，法定代表人

为赵位定，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公示的截止2017年7月31日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 450 90.00

2 浙江经协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50 10.00

合计 500 100.00

a.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

如前文所述，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刘建辉等18个自然人股东及

上海磐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浙江省协作大厦有限公司等2个非自然人

股东，具体的自然人及国有主体的穿透情况详见前文回复。

b.浙江经协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浙江经协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登记于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0007266002321，住所为杭州市白石巷258号6楼，法定代表人为冯广耀，

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公示的截止2017年7月31日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 3,722.50 74.45

2 任曲平 178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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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尹小娟 350 7.00

4 王海军 120 2.40

5 周泓 100 2.00

6 陈建聪 60 1.20

7 陈峰 60 1.20

8 梁健平 50 1.00

9 史涛 50 1.00

10 江鉴开 40 0.80

11 张薇 15 0.30

12 宋学锋 12.50 0.25

13 虞承静 5 0.10

14 冯广耀 177 3.54

15 朱云洲 60 1.20

合计 5,000 100.00

如前文所述，浙江省经协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刘建辉等18个自然人股东及

上海磐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浙江省协作大厦有限公司等2个非自然人

股东，具体的自然人及国有主体的穿透情况详见前文回复。

3）最近五年的简历

如前文所述，钱江创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

控股股东为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

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上文所述。

（4）杭州冠硕

1）基本情况

杭州冠硕成立于2014年3月21日，注册于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10096137385M，住所为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康信路

600号4幢，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白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杭州冠硕

的合伙份额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份额（万元） 合伙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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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金全 22.9262 29.7979

2 齐玲玲 4.5853 5.9597

3 杨梅芳 2.9804 3.8737

4 叶萍 1.8758 2.4380

5 谢胜清 1.8758 2.4380

6 陈瑞龙 1.8758 2.4380

7 陈国华 1.8758 2.4380

8 岑承建 1.7715 2.3025

9 江勇 1.7715 2.3025

10 白凯 1.6886 2.1947

11 吴杰 1.6257 2.1130

12 王潇 1.6257 2.1130

13 马耿誉 1.6257 2.1130

14 焦键 1.3547 1.7607

15 伍于荣 1.3547 1.7607

16 魏兵 1.2922 1.6795

17 逯国庆 1.2922 1.6795

18 白云保 1.2505 1.6253

19 周展新 1.2505 1.6253

20 郭晓东 1.1046 1.4357

21 张燕 1.0421 1.3544

22 张文龙 1.0421 1.3544

23 张伟 0.9379 1.2190

24 孔鹏燕 0.9379 1.2190

25 詹德琴 0.8858 1.1513

26 俞陈 0.8858 1.1513

27 余银娟 0.8858 1.1513

28 余财友 0.8858 1.1513

29 徐晓虎 0.8858 1.1513

30 盛洪江 0.8858 1.1513

31 刘辉 0.8858 1.1513

32 胡秋芳 0.8858 1.1513

33 洪中权 0.8858 1.1513

34 崔云伟 0.8858 1.1513

35 柴启亮 0.8858 1.1513

36 孔艳芬 0.8337 1.0836

37 李瑶 0.8337 1.0836

38 章洁 0.7295 0.9482

39 王建荣 0.7086 0.9210

40 邱金凤 0.6253 0.8127

41 姚燕 0.6253 0.8127

42 周展德 0.6253 0.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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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姚文彬 0.6253 0.8127

44 柳明 0.6253 0.8127

合计 76.9390 100.0000

2）最近5年简历

白凯先生，2012年至今历任公司业务经理、营销副总经理，2015年10月至今

担任公司董事。

（四）所有退出股东的背景情况，主要履历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天地数码的工商登记资料、《股东情况调查问卷》、股东个

人简历等文件并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退出的法人和合伙企业

股东的基本情况、调取了法人和合伙企业股东的工商内档资料，天地数码设立至

今，退出股东的背景或主要履历情况如下：

1、自然人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主要履历情况

1 阮雅静

1979 年-1991 年，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工厂副厂长；1992

年-1994 年，先锋集团杭州先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1994 年-1999 年，浙江经贸俱乐部，经理；2000 年-2002 年，天地

技术法定代表人；2002 年 4 月-2014 年 3 月，天地有限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执行董事/董事长；2014 年 4 月至今，休养

2 阮雅强

1972 年-1984 年，杭州九豫纺织厂工程师；1984 年-2000 年，杭州

江南机械厂副厂长；2002 年-2005 年，天地有限董事；2012 年至今，

杭州胜利胶带有限公司监事

3 王培成
2002 年-2005 年，天地有限经理；1996 年至今，杭州胜利胶带有限

公司经理

4 周家麟 1990 年至今，退休

5 陈伯川 浙江大学教授，退休

6 肖锐 2003 年至 2007 年，天地数码技术部

7 雷勇 2003 年至 2007 年，天地数码技术部

8 孙花
2012 年至 2013 年，天地数码；2013 年至今，杭州瑞豪纺织品有限

公司

9 周佩锋 2012 年至今，天地数码

10 应菲敏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2 月，天地数码证券事务代表；2015 年 2 月

至今，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法制监督科副科长

11 陈芳芳 2010 年至 2015 年，天地数码外贸部，已离职

12 骆艳 2007 至 2015 年，天地数码外贸部，已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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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自然人股东

（1）杭州高科

杭州高科成立于2000年8月11日，注册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30100724503017Y，住所为杭州市上城区惠兴路2号，法定代表人

为孙铸环，注册资本为158,310.48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为科技风险投资，信息咨询，高新技术成果转让和产业化过程中的其他

配套服务。营业期限为自2000年8月11日至2020年8月10日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杭州高科为杭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100%

控制的下属公司。

（2）曼哈顿创投

曼哈顿创投成立于2002年6月13日，注册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号

为3301001704169，住所为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5-2号，注册资本为500万元，

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为无受托管理、运作到位及承诺的资本金，

开展创业投资、资产重组并购管理咨询（除证券、期货），综合技术服务。营业

期限为自2002年6月13日至2008年6月12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曼哈顿创投的合伙份额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份额（万元） 合伙比例（%）

1 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475 95.00

2 曼哈顿资本管理咨询（杭州）有限公司 24 4.80

3 陈平 1 0.20

合计 500 100.00

（3）杭州高新

杭州高新成立于2000年3月29日，注册于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

理局，注册号为913301087210595122，法定代表人为任小玲，住所为杭州市滨江

区江南大道3850号创新大厦2楼201室，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企业类型为其他

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融资性担保业务（范围详见《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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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营业期限为自2000年3

月29日至2020年3月28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杭州高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9,930 99.30

2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 0.20

3 杭州通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50 0.50

合计 10,000 100.00

（五）股东对外投资情况，该等投资企业是否与发行人存在同业竞争或上

下游关系，是否与发行人及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存在资金、业务往来；对

股东的核查请追溯至自然人或国资主体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股东的访谈，以及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出具的《股东情

况调查文件》等文件，并取得了法人股东提供的对外投资列表等资料，通过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相关对外投资企业的工商登记公示信息，通过互联

网查询了对外投资企业的背景情况，截至2017年6月30日，存在对外投资情况的

股东及其对外投资情况（除投资天地数码外）如下：

序号 姓名/名称 投资企业名称 投资比例

1 柳雁 杭州天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2.00%

2 关健 苏州迅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00%

3 刘建海 杭州新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9.00%

4 枣一兵
珠海凯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90.00%

5 丁立新
保定乐凯黑白感光材料销售有限公

司
4.00%

6 白凯[注 1]
杭州冠硕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19%

7 金投智汇[注 2]

浙江浙大水业有限公司 2.78%

杭州中诚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4.67%

杭州信立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4.00%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2.22%

浙江康宏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8.00%

8 钱江创投[注 3]

杭州蓝川科技有限公司 18.00%

杭州帷沃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3.01%

杭州帷盛科技有限公司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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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3%

杭州空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1.88%

杭州网银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6%

9 升华集团[注 4]

升华集团浙江建设有限公司

100.00%

升华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拜克开普化工有限公司

德清华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升华集团德清奥华广告有限公司

德清丰华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升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95.00%

浙江升华物产有限公司 94.44%

义乌富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3.33%

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68.00%

浙江省轻纺供销有限公司 51.00%

德清沣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

德清恒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

德清汉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00%

注 1：杭州冠硕穿透后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自然人，即白凯，由白凯填写问卷调查获取

其对外投资情况等方式进行核查。

注 2：金投智汇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为杭州市

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此处仅列金投智汇的对外投资情况。

注 3：钱江创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为杭州市

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此处仅列钱江创投的对外投资情况。

注 4：升华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德清县钟管镇富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其唯一股东为钟管

镇镇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此处仅列升华集团对外控制的子公司。

根据公司相关自然人股东出具的《股东情况调查问卷》、金投智汇及钱江创

投出具的《说明》、升华集团出具的《关联法人调查表》、报告期内天健出具的

《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上述公司的工商公

示信息，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投资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或上下游关系，

与发行人及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不存在资金、业务往来。

（六）私募投资基金股东是否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1、核查对象

本次核查对象系发行人全体法人及合伙企业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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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方式

本所律师就发行人股东是否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查验了发行人法人股东和合

伙企业股东的营业执照、章程及合伙协议等文件，并登陆中国基金业协会官方网

站进行了私募投资基金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核查。

3、核查结果

经核查，发行人股东钱江创投、金投智汇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并按照中国证

监会及中国基金业协会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其中钱江创投

于2014年4月22日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编号为SD3689，基金类型为股权

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杭州银行；

金投智汇于2015年11月11日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编号为S84198，基金类

型为创业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江创投、金投智汇的管理人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程序，登记编号为P1001178，登记时间为2014

年4月22日。

发行人股东杭州冠硕经营范围虽为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

货），但杭州冠硕实际不从事私募投资和管理业务，实质系发行人及子公司员工

持股平台，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发行人股东升华集团成立于2001年12月13日，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与资产管

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金融、期货、保险）服务，投资和开发

生物制品、氧化铁颜料、涂料、锆系列产品、机制纸及纸板、其他纸制品、胶合

板、装饰面板、其他木制品、纺织品和服装，投资房地产业，酒店业，广告及印

刷业，经营国家批准的自营进出口业务，货物进出口业务；金属材料及制品（除

贵稀金属）、建筑材料、木材、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纺织原料（除国家统一经营项目外）、重油（工业用）、润滑油、办公设备、汽

车（除九座以下乘用车）、汽车及摩托车配件经销，农作物及林木种植（除苗木）。

经核查，升华集团并非以进行私募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经营业务不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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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投资业务，同时包含了相关实体经营业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升华集团和杭州冠硕并非以进行私募投资

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和合伙企业，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发行人股东钱江创投、金投智汇

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并履行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请发行人说明整体变更时自然人股东纳税情况。

回复：

发行人系由天地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发起人以

天地有限截至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49,233,259.41元（其中，

实收资本6,282,723.00元，资本公积3,358,677.00元，盈余公积10,284,385.17

元，未分配利润29,297,474.24元），按1.0255:1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股本

48,000,000.00元，剩余1,223,259.41元计入资本公积。

具体如下：

项目 整体变更前 整体变更后

实收资本 6,282,723.00 48,000,000.00[注 1]

资本公积金 3,358,677.00[注 2] 1,223,259.41

盈余公积金 10,284,385.17 --

未分配利润 29,297,474.24 --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223,259.41 49,223,259.41

注 1：发行人整体变更时增加股本 41,717,277.00 元，其中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增

股本 38,454,279.60 元，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3,262,997.40 元。

注 2：发行人整体变更前净资产中资本公积为 2012 年 6 月增资时溢价增资收入形成的

资本公积金。

本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前后，公司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及纳税情况如

下：

序号 姓名 变更前持股数 变更后持股 未分配利润和盈余 缴纳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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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公积转增股本数 税款（元）[注]

1 韩琼 1,310,009.00 10,008,467 8,018,091.30 1,603,618.26

2 潘浦敦 1,250,160.00 9,551,222 7,651,778.40 1,530,355.68

3 刘建海 1,058,700.00 8,088,467 6,479,920.20 1,295,984.04

4 严金章 848,168.00 6,480,003 5,191,330.15 1,038,266.03

5 枣一兵 125,654.00 959,996 769,082.35 153,816.47

6 谭望平 120,000.00 916,800 734,476.75 146,895.35

7 丁立新 108,000.00 825,120 661,029.05 132,205.81

8 谢党 90,000.00 687,600 550,857.55 110,171.51

9 关健 60,000.00 458,400 367,238.35 73,447.67

10 汪欣 42,000.00 320,880 257,066.85 51,413.37

11 周国元 37,765.00 288,525 231,146.30 46,229.26

12 章华萍 34,003.00 259,783 208,120.20 41,624.04

13 朱利利 32,758.00 250,271 200,499.80 40,099.96

14 白凯 31,414.00 240,003 192,273.80 38,454.76

15 杨晓华 31,414.00 240,003 192,273.80 38,454.76

16 柳雁 21,990.00 168,004 134,593.25 26,918.65

17 董立奇 21,990.00 168,004 134,593.25 26,918.65

18 卢惠民 18,848.00 143,999 115,362.05 23,072.41

19 颜晨曦 18,000.00 137,520 110,171.50 22,034.30

20 常正 11,271.00 86,110 68,985.30 13,797.06

21 陈志伟 9,832.00 75,116 60,177.70 12,035.54

22 马利军 9,738.00 74,398 59,602.50 11,920.50

23 鞠春伟 9,543.00 72,909 58,409.70 11,681.94

24 应佩佩 7,294.00 55,726 44,643.80 8,928.76

25 骆艳 3,412.00 26,068 20,883.90 4,176.78

26 陈芳芳 1,451.00 11,086 8,881.40 1,776.28

合计 5,313,414.00 40,594,480 32,521,489.20 6,504,297.84

注：个人所得税率 20%，由公司代扣代缴。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纳税记录，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已就整体变更时未分配利润

和盈余公积转增股本的收入履行了纳税义务，并由发行人代扣代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

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

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

税发[2010]54号）等规定，发行人整体变更时，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部分不作为个

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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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已就整体变更时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履行了纳税义

务，并由发行人予以代扣代缴。

三、请发行人说明员工社保、公积金缴纳情况。

回复：

（一）发行人社会保障执行情况

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规定，为员

工提供了必要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计划，使员工参加了职工社会保险，包括养老、

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险种，并按规定缴纳了保险费。同时，公司按杭州市、

嘉兴市、厦门市、广州市的相关规定施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境外子公司按照境

外法律法规为员工提供相关保障。

发行人及境内子公司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如下表：

截止时间 项目 员工人数 实缴人数 未缴人数

2017 年 6 月 30 日

养老保险 556 539 17

医疗保险 556 539 17

工伤保险 556 539 17

失业保险 556 539 17

生育保险 556 539 17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养老保险 568 555 13

医疗保险 568 555 13

工伤保险 568 555 13

失业保险 568 555 13

生育保险 568 555 13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养老保险 531 518 13

医疗保险 531 518 13

工伤保险 531 518 13

失业保险 531 518 13

生育保险 531 518 13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养老保险 508 474 34

医疗保险 508 474 34

工伤保险 508 474 34

失业保险 508 474 34

生育保险 508 47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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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缴纳人员统计及原因说明：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社会保险 17 人未缴纳，其中 3人处于试用期；1人已签

订《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尚处实习期；1人已在其他

单位缴纳社保，无法在公司享受社保；10 人是退休返聘人员，公司无需为其缴

纳社会保险；2人因正在办理离职手续，公司已停止为其缴纳社保。

2016 年期末社会保险 13 人未缴纳，其中 8 人为退休返聘；1 人已在其他单

位缴纳社保，无法在公司缴纳社保；2人为农业户籍，因其已享受新农保故自愿

放弃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权利；2人为 2016 年 12 月新入职，期末公司正在办理

缴纳社保手续。

2015 年期末社会保险有 13 人未缴纳，其中 1人处于试用期；1人为城镇户

籍，出于自身原因自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权利，1人为农业户籍，因其已

享受新农保故自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权利；1人已签订《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尚处实习期，未为其缴纳社保；1人已在其他单

位缴纳社保，无法在公司缴纳社保；1人因前任职单位未为其停办社保，故无法

在当地缴纳社保；7人是退休返聘人员，公司无需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2014 年期末社会保险有 34 人未缴纳，19 人尚处试用期，按公司规定尚未为

其缴纳社保；2人已在其他单位缴纳社保，无法在公司享受社保；1人因前任职

单位未为其停办社保，故无法在当地缴纳社保；6人是退休返聘人员，公司无需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1人为城镇户籍，出于自身原因自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社保

的权利，5人为农村户籍，因其已享受新农保故自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权

利。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按照各地法律法规规定的社会保险比例缴

纳。

2016 年 6 月 1 日、2016 年 7 月 27 日、2017 年 2 月 14 日，杭州市余杭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别出具《证明》，证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遵守国家和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在该区未

发生重大劳动纠纷投诉及行政处罚事项。2017 年 2 月 9 日，杭州市余杭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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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办公室出具《证明》：“兹有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单位编号 48408，

已参加我区社会保险，社会保险费缴至 2016 年 12 月，无欠缴社保基金。” 2017

年 8 月 2 日，杭州市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出具《证明》：“兹有杭州天地数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单位编号 48408，已参加我区社会保险，社会保险费缴至 2017

年 6 月，无欠缴社保基金。”

2017 年 2 月 9 日，杭州市滨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杭

州健硕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能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市有关劳动保障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未发现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未发现有劳资纠纷的情况”。

2017 年 7 月 19 日，杭州市滨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杭州

健硕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能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市有关劳动保障

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未发现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未发现有劳资纠纷

的情况。”

2016 年 4 月 8 日，杭州市滨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杭

州西码新材料有限公司自 2013 年以来，能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市有关劳动保障

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未发现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未发现有劳资纠纷

的情况”。杭州西码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由杭州市滨江区变更到杭州市余

杭区，2016 年 9 月 14 日、2017 年 2 月 14 日杭州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分别出具《证明》，证明杭州西码新材料有限公司在该局的管辖期间遵守国家和

地方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在该区未发生重大劳动纠纷投诉及行政处罚事

项。2017 年 8 月 2 日，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征信意见书》，

证明杭州西码新材料有限公司2014年 8月 3日至2017年 8月 2日无严重违反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2016 年 9 月 23 日、2017 年 3 月 8 日、2017 年 7 月 27

日嘉兴市社会保障事务局分别出具《证明》，证明浙江天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依法为职工办理各项社会保险，无违反社会保险有关的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而被该局处理的情形。

2016 年 4 月 19 日、2016 年 8 月 18 日、2017 年 2 月 8 日、2017 年 8 月 4

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别出具《证明》，证明广州健硕自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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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在广州市参加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

和生育保险。未发现该公司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

2017 年 2 月 10 日，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别出具《证明》，

证明未发现厦门欣方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违反社会保险有关规定记录，厦门欣方

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以来未发生因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而被该

局处罚的情形。2017 年 7 月 21 日，厦门市湖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

明》，证明无发现违反社会保险有关规定记录，该公司近三年来未发生违反劳动

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而被我局处罚的案件。

（二）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境内子公司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具体情况如下：

截止时间 员工人数 实缴人数 未缴人数

2017 年 6 月 30 日 556 537 19

2016 年 12 月 31 日 568 556 12

2015 年 12 月 31 日 531 370 161

2014 年 12 月 31 日 508 288 220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住房公积金有 19 人未缴纳。其中 5人新入

职或尚处试用期，公司暂未为该些员工缴纳公积金；1人已签订《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处在实习期；1人为农村户籍，因拥有自住宅

基地等原因自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公积金的权利；10 人是退休返聘人员，公司

无需为其缴纳公积金；2人为正在办理离职手续，公司停止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住房公积金有 12 人未缴纳，其中 7人为退

休返聘人员；1人已在其他单位缴纳住房公积金，无法在公司缴纳公积金；2人

为 2016 年 12 月新入职，期末公司正在办理缴纳公积金手续；2人为农村户籍，

因拥有自住宅基地等原因自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公积金的权利。

2015 年末，公司住房公积金有 161 人未缴纳。其中 43 人为城镇户籍，自愿

放弃公司为其缴纳公积金的权利，99 人为农村户籍，因拥有自住宅基地等原因

自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公积金的权利；11 人处于试用期；7人为退休返聘；1人

已签订《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处在实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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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期末，公司住房公积金有 220 人未缴纳。46 人为城镇户籍，自愿放

弃公司为其缴纳公积金的权利，126 人为农村户籍，因拥有自住宅基地等原因自

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公积金的权利；42 人处于试用期；6人为退休返聘。

报告期内，公司及境内子公司按照各地法律、法规规定的住房公积金比例缴

纳。

2017 年 2 月 9 日，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余杭分中心出具《证明》，证

明天地数码在该中心无涉及违反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处罚记录。

2017 年 8 月 2 日，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证明天地数码在该

中心无公积金行政处罚记录。

2017 年 2 月 9 日，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证明天地数码

在该中心无涉及违反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处罚记录。2017 年 8 月 2

日，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余杭分中心出具《证明》，证明杭州西码在该中心

无涉及违反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处罚记录。

2017 年 3 月 1 日，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证明杭州健硕

至 2017 年 3 月无住房公积金行政处罚记录。2017 年 7 月 19 日，杭州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出具《证明》，证明杭州健硕至 2017 年 7 月无住房公积金行政处罚

记录。

2016 年 5 月 13 日、2016 年 9 月 22 日、2017 年 3 月 8 日、2017 年 7 月 27

日嘉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别出具证明，证明浙江天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已

按相关规定在该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暂未受到该中心行政处罚。

2016 年 4 月 20 日、2016 年 8 月 12 日、2017 年 3 月 3 日、2017 年 7 月 26

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别出具了《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明》（穗公积金

中心证字[2016]809 号、[2016]1523 号、[2017]472 号、[2017]1124 号）,证明

广州健硕自开户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以来未曾受到该中心的行政处罚。

2017 年 1 月 22 日、2017 年 7 月 21 日，厦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别出

具《证明》，证明厦门欣方圆自 2014 年 10 月至今，无因违反住房公积金法律法

规受到该中心处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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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际控制人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补缴风险的承诺

报告期内自愿放弃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及公积金权利且目前仍在职的员工均

已签署《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承诺》，承诺放弃缴纳社保及公

积金系其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即使员工放弃发行人为其缴纳

社保及公积金的权利，发行人仍需向社会保险及公积金部门缴纳员工社会保险及

公积金中公司应缴纳部分，因此，放弃缴纳社保及公积金的员工除未扣除其工资

中个人应缴纳的部分外，未从公司获得其他补偿。虽上述员工出于真实意思表示

放弃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及公积金的权利，但员工仍可就公司未按法律法规之规定

为其缴纳社保及公积金向公司主张权利，同时，公司也面临着因报告期内未规范

为公司员工缴纳社保及公积金而受到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为此，公司实际控制人韩琼、潘浦敦、刘建海承诺：“如果公司及子公司杭

州健硕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西码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天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欣方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健硕条码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社保主管部门

及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要求上述主体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任何期间内

应缴的员工社会保险费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等五种基本保险）或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或处以罚款，本人将按主管部

门核定的金额无偿代股份公司补缴并支付罚款，并承担相关费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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